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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行政的风险场景及其法律规制
——基于算法法权关系架构的分析

郝志斌

摘要： 算法行政具有客观、高效优势，但同时伴随着技术内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法律层面权力行使与权利保

障的挑战，以及价值层面技术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等桎梏，亟需法律破解。规制对象是法律制度构建之前提，

将“算法法权”作为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对象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权力—权利”的法权结构，可

实现算法行政中“私权利、公权力、私权力”的整体性规制。质言之，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需要以“算法

法权”的科学配置为核心，建构法律、伦理、技术与自我规制一体化的规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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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能够有效实现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增强社会风险防控能力，因而算法技

术嵌入政府决策所形成的算法行政模式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早在 20 世

纪我国学者就已探讨了有关技术与行政的关系问题①。随着数字政府、智慧政务、自动化行政等的逐

步推进，算法行政具有了更为深厚的实践基础和价值共识。在这里，“国家是一个更大的人”这一古老

的比喻被霍布斯变成了“国家是机械”，因为国家只是由人的艺术经过模仿大自然而成的“人造的人”

（artificialman）而已②。由于社会逐渐向高度数字化、智能化和算法化转型，政府在处理算法时代的复

杂问题时会出现知识失灵，算法行政的风险规制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围绕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学界提出了以“算法权力”为中心的规制思路，但并未形成逻辑严

密的规制思路，其主要掣肘在于以下两方面：其一，算法权力的界定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算法即是

权力③，有学者将算法权力等同于平台权力④，还有学者直接指出算法并非权力⑤；其二，已有关于算

法权力的研究对政府公权力、平台私权力、算法私权利之间的整体性规制研究不足，体现为对政府公

权力、平台私权力的单一规制和“算法公权力—算法私权利”“算法公权力—算法私权力”关系规制的

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算法私权利及“算法私权力—算法私权利”关系规制的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

尝试将“法权”理论的分析范式引入算法行政风险法律规制的研究之中，提出了“算法法权”这一命题，

以期明确算法行政中“算法私权利、算法公权力、算法私权力”的结构化、整体性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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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算法行政的概念澄清

一般认为，“算法行政”一词译自鲁夫罗伊提出的“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算法行政是自动化行政的范式之一，其并不属于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范畴，仅是一种描述性用语以

形容通过算法进行的自动化行政活动，以海量数据和完善的算法为基石，以自动化决策为中心，以代

码规则与法律规则实现双重规制①。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并未就算法行政的概念达成一致，现有研

究涉及的算法行政概念可大致总结为以下三种学说：

第一，技术赋能说。算法行政的技术赋能表现为政府治理的数字化，即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按照算法程序，以辅助行政裁量等方式嵌入政府治理中②，旨在提升权力行使

的效能。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提出，要坚持运用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促进依法行政。换言之，政府可以通过算法完成预定程式的自动化处理，以数

据、算法为基础，推动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等的自动化运行和实施，提升行政权力的行使效能，形成精

准、高效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第二，技术赋权说。技术赋权说认为算法行政中的技术嵌入、公私合作重构了现有权力（利）体

系。一方面，政府通过向平台的创设性授权实现社会共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开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数据授权可

以实现信息技术与算法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嵌入，而信息技术与算法技术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带来的

专业化和精细化，直接推动了权力结构的变迁③。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平台、公民个体对算法技术依

赖性的增强，算法实质上具备了强制性权力之属性④。由此而言，原本属于政府的公权力部分转移到

算法平台，同时算法平台依靠数据优势完成自我增权，进而在社会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即平

台权力的生成消减了政府公权力。
第三，范式变革说。范式变革说认为算法行政是与法律治理、伦理治理等相并行的治理范式。有

学者基于福柯治理理论提出了算法行政是有别于基于法律规则的传统行政的治理体系⑤。实际上，

技术政治学亦明确指出“技术”绝非一个从属于“政治”的次要元素，相反，它是塑造当代政治之形态的

一个根本性力量⑥。算法行政与法律治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算法行政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泛在权

力关系，遵循商业逻辑与技术理性；其二，不同于法律治理的纵向、中心化结构，算法行政是一种横向、

去中心化的治理范式；其三，算法行政注重效率价值，而法律治理秉持公平、正义等价值。
上述观点可进一步概括为两类：一是算法嵌入现行政府治理模式所型构的算法行政模式，这一模式

并未实质性重构政府治理格局（技术赋能说、技术赋权说）；二是算法行政具有颠覆性影响，其与基于法

律强制的行政管理模式属并列关系（范式变革说）。算法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的确有助于政府治理效能的

提升，但算法行政并未因此超脱于法律治理框架。在算法行政中，技术嵌入行政体系后成为一种新型

的治理手段，是国家权力的辅助运行机制。换言之，在算法行政中，范式变革说所主张的平台去中心化

治理结构，并不能脱离国家权力而存在。由此可见，算法行政并未实现对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重构。
相较于范式变革说，技术赋能说、技术赋权说更为契合我国实践。从语义构成来看，算法行政的

① 程关松、苗运卫：《相对人参与算法行政的困境与出路》，《东南法学》2021 年第 2 期。
② 张凌寒：《算法自动化决策与行政正当程序制度的冲突与调和》，《东方法学》2020 年第 6 期。
③ 郑智航：《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二元共治》，《中国法学》2018 年第 2 期。
④ 翟月荧：《算法行政的兴起、风险及其防控》，《新视野》2022 年第 3 期。
⑤ 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法学论坛》2020 年第 2 期。
⑥ 吴冠军：《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两个关键时刻》，《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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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阐释应当从“算法”和“行政”两个关键词入手。技术赋能说侧重于前者，认为算法行政的核心旨

趣在于借助算法改进公共治理绩效、提升公共治理价值。此种观点将技术理性绝对化，将效率作为唯

一价值标准，未能充分重视行政法治的公平、正义等价值，致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逐渐背离。技术

赋权说侧重于后者，认为算法行政的平台式架构为政府行政提供了“扩展槽”，通过与社会性、商业性

平台的扩展对接①，形成了“政府—算法平台—行政相对人”的多元主体和“算法权力（包括算法公权

力和算法私权力）—算法权利”的新型法权结构。有鉴于此，从法学视角来看，算法行政的法律规制需

要秉持“技术赋权说”的核心要义，方能有效应对算法行政多元主体嵌套和“权力—权利”体系重构所

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见图 1）。

二、算法行政风险场景的类型化解析

算法行政的自动化决策系统存在将政治和社会责任向机器转移、技术构造对价值判断的摒弃等

一系列风险。具体而言，算法行政的风险挑战可分为以下三类，即：技术内生性风险——算法技术的

不确定性；法律维度的风险——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面临挑战；价值维度的风险——技术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失衡。
（一）技术内生性风险：算法技术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技术的内在属性②。科彭扬（Koppenjan）和克利金（Klijn）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包括技

术本身不确定性、技术认知不确定性、技术制度不确定性三类③。如今，机器智慧及数字宰制使得政

府治理越来越依赖算法等新兴技术，但算法技术同样存在不确定性。第一，算法技术本身不确定性。
算法行政首先需立基于正确的数据结构，若数据输入端产生错误，由“错误数据+算法”所得到的结果

必然有违行政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例如，在部分司法案件中，由于人脸识别算法取得的违章照片

模糊（属于脏数据），当事人据此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④。此外，由于抓拍系统漏洞，某地还曾撤

销了 1000 多起系统漏洞引发的违章案件⑤。第二，算法技术认知不确定性。算法技术的快速迭代必

然会加剧算法行政中“人”的有限理性问题。其一，算法设计者（算法平台）认知的不确定性。英国技

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曾指出，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早期——研

发阶段——被准确预见，然而当技术产生不良后果时，它往往已经成为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难以

① 张欣：《算法行政的架构原理、本质特征与法治化路径：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经贸法律评论》2021 年第 1 期。
② 吴标兵、许为民：《技术不确定性：技术政治学的分析视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③ 转引自陈瑜、丁堃：《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 年第 5 期。
④ 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辽 11 行终 206 号。
⑤ 《抓拍系统漏洞，苏 U 违章算到苏 D 头上》，http：//k.sina.com.cn/article_1653603955_m628ffe7303300w558.html，访问日期：

2022 年 11 月 20 日。

行政法治体系

传统行政法治模式
算法行政：技术型构
的新型行政法治模式

政府—行政相对人 政府—平台—
行政相对人

权力—权利
公权力—私权力—

私权利

图 1　算法行政的理论定位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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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离的一部分，以至于难以对它进行控制①。其二，社会公众（行政相对人）认知的不确定性。学者对

6941 份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有 55. 98％的用户对企业应用算法不太清楚或完全不清楚，高达

64. 98％的用户对企业算法应用目的表示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②。可见，社会公众对于算法技术的

认知程度并不高，这同样体现在算法行政当中。其三，政府对算法认知的不确定性。政府对于算法存

在明显的技术依赖。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有的地方存在“接口判定失误”导致健康码判红的情形，在

错误定位得到更改之后，健康码的颜色一直没有改变，当事人因此被隔离③。第三，算法技术制度不

确定性。算法行政带来的一系列政府数据与自动化决策使用、控制及操纵等方面的新难题亟需法律

回应。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下称《数据安全法》）第 28 条规定，研究开发数据新技术

应当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符合社会公德和伦理等，这构成了算法制度设计及算

法行政规制的原则性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下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规

定，个人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第 55 条规定利用个人信息进

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等，这些规定搭建了算法行政规制的基本法律架

构。同时，《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软法规范为算法规制提供了直接依据，但目前算法

责任制度、算法备案制度和安全评估制度的程序设计、具体要求和实施机制等仍待明确，这给算法行

政的规范运行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等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法律维度的风险：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面临挑战

一方面，算法行政中的权力行使面临合法性危机及责任鸿沟问题。行政机关是行政权的承载主

体，算法行政中行政权与算法私权力的交织导致了行政权力体系的拓展和重构，使其面临合法性危

机。其一，算法替代政府决策违反宪法及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宪法》）第 105 条

第 1 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下称《地方组织法》）第 55 条第 3 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因而，算法行政尤其是强人工智能模式下的完全自动化行政模式将面临合

法性挑战。其二，算法行政难以践行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如《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

规定》要求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但算法设计遵循客观化和技术化逻

辑，使得算法行政难以有效践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立法要求。其三，算法行政具有瞬时性和不确定

性的风险，导致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降低。在算法行政中，政府和公众之间难以建立全方位、多层

次的对话机制，公众的真实诉求和权利请求难以得到切实表达。除此之外，由“代码就是法律”引申出

的“算法就是法律”命题可能带来算法行政的责任鸿沟问题。劳伦斯·莱斯格指出，约耳·芮登博格

（Joel Reidenberg）第一次提出“代码就是法律”这一命题，即一组网络空间的代码即将被创造出来，这

组代码将决定网络空间的自由与规制的程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谁来创造？基于何种价值理

念创造④？由此而言，算法代码由谁创造、谁来执行会带来算法行政的主体性难题和归责难题，正如

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算法具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因此将相应的责任归咎于算法的使用者或设计者似

乎是不公正的，而将相应责任归咎于算法自身似乎也是不可能的⑤。总之，如果政府过度依赖算法作

出行政裁决，可能使《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施行效果不尽

如人意。

① 转引自文成伟、汪姿君：《预知性技术伦理消解 AI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路径分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 年第 4 期。
② 许可、程华：《算法悖论与制度因应——基于用户算法应用感知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

第 6 期。
③ 《健康码背后隐忧：用户因中国移动错误定位被隔离》，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20-03-13/doc-iimxyqvz9892557.

shtml，访问日期：2022 年 11 月 11 日。
④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7 页。
⑤ 刘博韬、金香花：《人工智能的责任鸿沟——基于归因过程的分析》，《道德与文明》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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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技术霸权下的算法行政将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面临诸多困境。其一，算法素养较

低使得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面临困难。2021 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指出，目前我国数字化转型中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培养体系尚未形

成，数字道德规范意识有待增强。以算法行政最具代表性的交通处罚领域为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19 条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向老年人提供服务时，应当保障老年人依法可享

有的权益。面对算法自动化决策，即使交警通过平台对驾驶员进行了告知和解释，但大部分 51至 60岁

的驾驶员仍难以充分理解（前引学者关于公众对算法技术认知程度的实证研究结论亦为此提供了佐

证）。而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2 年 1 月 11 日我国 51 至 60 岁的驾驶人 6966 万人，占 14. 48%。这使

得交警调查取证还时常依赖于技术人员的技术协助，驾驶员有效维权也面临较大困难。其二，算法行

政的瞬时性、自动化挤压行政相对人基本权利的行使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下称《行政

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下称《行政强制法》）等赋予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申辩权、陈

述权等权利，但算法行政具有的决策自动性特征，使得受决策潜在影响的个人在决策之前无从获得申

辩和听证的机会，这严重威胁了公民享有的基本程序权利①。此外，《行政强制法》第 42 条第 1 款规定

的执法和解制度具有提高执法效率、节约行政成本、化解执法纠纷的重要功能，但算法行政使得行政

执法和解制度不断式微，带来了处罚密度失衡等问题。
（三）价值维度的风险：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

算法设计和研究可以选择性地植入安全、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元素，但效率的突出位置是其他

价值所无法取代的②。“经济导演并调和着这一切。它发出需求信号，检验商业理念的可行性，提出对

新版技术的需求。但是经济不仅是技术的接收器，也不仅是升级技术的接收器，更重要的是，经济是

其技术的表达。”③算法行政的合理性在于行政机构的效率需求与算法技术的高效优势之契合，但如

若算法行政单一追求效率价值可能会影响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实现，即算法行政中经济性和公共性之

间必然将存在矛盾。
在数字化时代，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机械化等问题已然成为行政法治的新症结，算法行政可能

使行政法治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落空。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须受法的拘束，但并非

百余年前形式法治主义强调的“依法律行政”④。在行政法领域，行政裁量具有重要价值，不确定法律

概念与行政裁量系如影随形的一对范畴⑤。为依法、合理地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保障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罚法》第 34 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

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同时已有多地政府发布了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政策文件，旨在通过行政裁量的

法治化实现规范约束与个案正义的价值衡平。如今，算法行政虽然提高了同案同判的效率，但其不同

于法律治理的机理，难以顾及个案正义。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行政处罚裁量系统中自动生成的处罚金

额何以兼顾裁量要素，如若仍为人工作出，那么自动裁量系统的意义何在？此外，行政裁量的程序透

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算法行政中，算法黑箱已经多被诟病。
与算法行政中行政裁量的弱化一样，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迭代，算法行政中的道德推理和价值判

断逐渐式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指出要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但算法技

术难以表达伦理和道德，算法行政方法论也难以恰当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即使在学界颇有影响力

的“算法就是法律”或“法律就是算法”的命题，也难以满足价值判断和道德推理的要求。例如，考夫曼

① 张恩典：《人工智能算法决策对行政法治的挑战及制度因应》，《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
② 金梦：《立法伦理与算法正义——算法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21 年第 1 期。
③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29 页。
④ 周佑勇：《行政裁量的治理》，《法学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⑤ 尹建国：《行政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释义》，《法学论坛》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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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电脑作为法官？”分析过此问题，他认为一个走向“判决”的电脑是可能的。当然，这时所产生的

“法律”是与法官通过判决所说出来的法律不同的另外一种“法律”：“法律”在平等原则中将被机械地

操纵，绝对没有考虑到具体及历史的情境及个别性，一个瞎眼者的漫画图像，一个没有看到“个别个

人”的正义女神，一种没有历史及非个人的法律①。在算法行政中，如果按照程式化的方式来处理法

律问题，道德和伦理将被排除在外，这可能引发行政法治的严重危机。以行政程序为例，行政程序的

道德基础是伦理道德思想以及道德原则规范，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是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础②。对

此，算法作为技术工具强调客观性和效率性，这些工具理性与行政程序所需要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推理

必然存在兼容难题。

三、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原理

通过对算法行政风险规制的法律规范及现有代表性规制思路的考察和反思，本文尝试提出以“算

法法权”为核心的更具科学性、可行性的法律规制路径。
（一）困境分析：算法行政风险法律规制的不足研判

1.规范层面的不足。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依据散见于宪法、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多个层级

的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政策性文件中，但有关法律规范存在内容不健全、衔接不畅以及前瞻性不足

等问题。
第一，法律规范仍待健全。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对算法行政的内容有所

规定，但均难以实现对算法行政风险的有效规制。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规定了个人有权

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的决定（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时）。对此，以行政处罚为例，被行政

处罚的公民是否有权拒绝算法行政方式作出的处罚结果？如若无权利，那么算法行政方式下的行政

处罚可能面临违法风险；如若有权利，则可能违反《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规定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尤其

是在算法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结果与人工处罚结果不一致时。此外，《行政处罚法》中对告知、说明

理由、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听证等具体程序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在算法行政中如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

程序性权利仍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法律规范衔接不畅。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了自动化决策的个人信息处理

者的相关责任，同时《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7 条规定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相关

责任，这就存在“个人信息处理者”责任与“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衔接问题，在算法行政中，个

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包括政府及算法平台，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仅指算法平台，这就存在法律衔

接方面的难题，衔接不畅的法律规范可能弱化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效能。
第三，法律规范前瞻不足。我国算法行政风险规制相关法律的前瞻性仍有不足，例如，我国已有

法律规范并未对算法行政的全自动行政行为作出规定，而德国已在 2017 年修改的《行政程序法》中引

入了“全自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并联动修改了若干法条③。
2.理论层面的不足：算法权力中心规制思路的局限。算法嵌入权力系统的主要表征使得部分学

者选择以算法权力为中心构建算法行政风险的规制体系，但算法权力中心的规制思路存在明显的局

限性。
第一，算法权力概念理解偏差导致算法行政风险规制的失灵。有学者从支配力的视角出发，认为

① 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 143 页。
② 林莉红、肖志雄：《论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求索》2014 年第 10 期。
③ 查云飞：《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研究》，《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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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权力”①。但是，有相反观点认为，实践中算法的强制性体现，是由实实在在的人完成的②。同

时，如果算法即是权力，那么在算法行政风险规制中究竟是规制“算法权力”，还是规制“算法”或“权

力”？如此将带来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困境。还有学者将算法权力等同于平台私权力，认为资本是

算法权力的操作者③。但是，从算法权力的结构来看，算法权力无疑是一种复合型权力，兼具政府权

力、市场权力与技术权力等综合特征。已有关于算法权力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算法平台等的算法私权

力，而在算法行政中则需要更为关注算法公权力，但目前算法公权力的规制还缺乏相应的深入研究。
第二，规制思路的缺口：缺乏对算法私权力与算法私权利关系的规制。在算法行政中，算法平台

掌握着数据资源，加之政府通过权力授予、行政委托等方式给予平台的权力，衍生出一种新的权力形

式，即支配和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行使的私权力。现有关于平台私权力规制思路的研究缺少行政法

视角下的探讨，尤其是对算法私权力与算法私权利关系规制的研究。实际上，在算法行政中，算法私

权力的底层技术基础是对行政相对人数据的获取与分析，而算法平台对数据的掌握进一步加剧了权

力与权利失衡态势。因此，厘定算法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及其边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等基本

权利和算法解释权、免受自动决策权等新兴权利，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规制思路的缺憾：算法私权力对算法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足。算法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

权力机制，推动了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与扩张④。基于此，学者们大多认为对平台私权力的规制具

有必要性，原因在于算法行政中政府主体很可能通过算法平台规避责任，而这需要通过完善平台规制

体系予以克服。但另一方面，算法平台对数据的全面、准确掌握，能够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精准、及时及

有针对性的监督，弥补算法行政中政府公权力监督的不足。例如，《数据安全法》第 33 条规定，从事数

据交易中介服务的机构提供服务时，应当审核交易双方的身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利用

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基于以上法律规

定，算法平台监督政府数据处理等行为具有合法性和可行性。同时，技术路径在行政控权中发挥的作

用越强，外部监督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外部监督的压力增大，又促使行政机关加强技术路径建设以推

进行政控权⑤。多元主体通过以数据为基础的技术架构，及时发现、预警和处理算法行政中的各种问

题，能够有效增强算法行政实施的规范性。
（二）路径优化：以算法法权为规制对象的逻辑证成

目前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仍存在诸多困境，规制对象的厘清与规制路径的优化无疑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认为，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能够通过对“算法法权”的规制实现逻辑内恰。需要加

快从算法权力到算法法权的转型，以此应对“公私部门的算法权力交织”⑥。那么，何为“算法法权”？

所谓法权是从法学视角认知的、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社会整体利益，它以某一社会或国家中归属已定之

全部财产为物质承担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法律权利和权力⑦。算法行政中私权利、公权力、私权力

的相互交织，亟需以法律促进算法法权的动态平衡。
具体而言，以算法法权为规制对象的逻辑理路如下：

第一，算法法权的规制思路能够弥补现行风险规制思路的不足，通过算法法权关系即“算法公权

力—算法私权力”“算法私权力—算法私权利”“算法公权力—算法私权利”三对关系实现算法行政风

险规制的体系性。其一，算法法权中心规制思路强调以算法公权力的规制为重点，推动算法公权力与

① 谭九生、范晓韵：《“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
② 钭晓东、欧阳恩钱：《算法、权力与法律：时代挑战及回应》，《政法论丛》2022 年第 4 期。
③ 赵一丁、陈亮：《算法权力异化及法律规制》，《云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④ 张爱军、孙玉寻：《算法权力及其国家能力形塑的主体透视》，《学术月刊》2021 年第 12 期。
⑤ 钱大军、孟葆玥：《论行政控权的技术路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⑥ 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⑦ 童之伟：《以“法权”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构想》，《现代法学》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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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私权力的规制协同。在算法行政中，对算法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仍是重中之重，不能因为政府对

平台等的权力让渡，而忽视政府在算法行政中的主体责任。其二，以算法法权为法律规制对象，能够

为算法平台私权力的公法规制提供逻辑内恰的解释思路，因为权利和权力的基本部分毕竟是公民权

利与国家权力，其他权利和权力占比不大，而且都是这两个基本部分以某种形式派生的①。目前，算

法平台私权力已经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因而，如果不从宪法等公法的角度去规制私权力，则不足以

维护公法上的基本权利②。
第二，算法法权的规制思路能够契合民法典时代“相对人中心主义”执法模式的转型趋势，加强行

政相对人算法私权利保障及其牵制算法公权力作用的发挥。近年来，契合“相对人中心主义”的“权利

保障型”行政执法方式成为民法典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③。算法私权利的保障成为行政相对人在算

法行政中的基本诉求。在算法法权的规制思路中，政府算法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

的算法私权利，同时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的路径保证算法公权力运行的合目的性和规范性。
第三，算法法权的规制思路能够为算法行政的发展迭代及其风险调试提供可行框架。在未来人

机共生环境中，算法会不会也像哥德尔一样，为自身的数学或神经系统发明一个反思功能？如果那样

就太危险了，人工智能就能自己决定什么是它想要的和什么是它不想要的④。算法是否能够获得主

体资格暂不可知，但我们不得不对算法可能具有主体资格的问题进行前瞻性思考，研判其可能享有的

权利（力），这将成为算法行政中新型法权类型构建的重要方面。同时，法权也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构

成部分的超常扩张或缩减都不会只是其自身的事情，而是一定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⑤。因而，无论

算法行政中出现新兴权力抑或新兴权利，将算法法权作为规制对象均能够将其纳入规制体系，且能够

通过“权力—权利”的规制思路有效抑制新兴权力抑或新兴权利的偏移。

四、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路径

为了确保算法行政风险处于法律的有效控制中，算法行政的行政决策应该在法治的基础上实施。
实际上，“长期存在的行政法原则似乎已经可以适应自动化时代”⑥。当下，有必要基于现有行政法规

范进一步明晰我国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路径。
（一）算法法权中心规制思路的规范构造

针对算法行政的风险挑战，需要从算法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认知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制度不

确定性风险的消解三个维度进行规范构造。
第一，算法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算法权力行使的技术规制及其规范构造。其一，技术规制源于算

法本身不确定性规制的切实需要。技术规制是通过技术升级使自动化方式的精确度越来越高从而增强

自动化行政决策的公正性⑦。算法行政因算法技术发展不成熟而形成的权力行使风险或者局限，需要

在算法创造过程中对相关风险进行技术治理，包括风险识别、评估和技术解决等。其二，技术规制的效

果实现需要法律保障。技术规制与法律规制的有效协同是确保算法行政有序运行的基础。算法行政规

制的实质在于权力监督，但权力监督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借助技术的力量使

① 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 年第 6 期。
② 杨学科：《数字私权力：宪法内涵、宪法挑战和宪制应对方略》，《湖湘论坛》2021 年第 2 期。
③ 孟鸿志：《民法典时代行政执法的变革与创新》，《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④ 赵汀阳：《人工智能会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吗？》，《开放时代》2018 年第 6 期。
⑤ 童之伟：《法权说对各种“权”的基础性定位——对秦前红教授批评文章的迟到回应》，《学术界》2021 年第 2 期。
⑥ 卡里·科利亚尼斯：《自动化国家的行政法》，苏苗罕、王梦菲译，《法治社会》2022 年第 1 期。
⑦ 关保英、汪骏良：《行政处罚中自动化方式适用的程序控制构建》，《青海社会科学》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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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运行程序和环节得到有效、实时监控①。为此，需加快技术规制法律规范的建构与完善，加强对技术

规制风险的识别、评估与预防，提升技术规制效能。此外，还需加强技术规制能力提升及人工干预机制

建构，即在技术规制的代码程式中嵌入人工干预选项，用以及时识别和发现可能偏离设计初衷的情形。
第二，认知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算法私权利保障的重要内核及其规范构造。其一，加快行政相

对人算法素养的培育，提升算法私权利保障的积极性。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 年）》等为数字（算法）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奠定了基础，具体包括：完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机制、

组织开展算法素养与能力提升试点、定期开展算法素养与能力评估、加大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等。其二，政府主体需破除算法依赖，坚持依法行政，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

权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

全行政裁量基准”
②。这就需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 条、第 9 条规定的法律保留制度，明

确算法行政的适用边界，防止算法行政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及公共利益，尤其是算法不能应用

于涉及人身自由等重要利益的决策。因此，应确保行政领域算法运用做到合法合规、公平公正，有效

保障算法行政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第三，制度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算法公权力规范的转型升级及其与算法私权力规范的双向互动。

其一，提升算法行政规范体系的数字化水平和前瞻性。目前，我国算法行政的主要形式为算法嵌入行

政程序，但实体决定仍由人作出，与此类形式相关的法律规范已经较为充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是

“程序+实体完全算法化”的算法行政方式，对此，本文赞同展鹏贺的观点，即立法权需要对行政权为实

现其功能所拥有的形成空间予以适度尊重③。在算法行政的法律规制过程中，无论是制定专门规范，

还是将算法行政纳入既有规范之下，均要求有关规范具备数字化素养。下一步，需要加快行政法律规

范的数智化转型，确保其内容可以契合快速迭代的算法行政的规制需求。例如，司法规则的代码化和

自动执行不仅消减了部分“司法代价”，还生成了特殊的司法效果④。其二，构建算法行政风险规制的

规范协同体系。算法规制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由

网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建立协同联动长效机制；《数据安全法》第 6 条规定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

数据安全和相关监管工作。由此可见，网信部门对于算法规制具有绝对主导地位。基于此，网信部门

需与国家数据局等机构充分考虑算法平台的公私主体双重身份，以法律制度为基础，调和算法平台商

业逐利与公共利益间的价值冲突，依据法律法规确定算法私权力的范围、职责和标准，在此基础上配合

算法公权力规范，构建起算法行政规范运行的实施路径，推动算法行政与依法行政相向而行。
（二）基于算法法权关系架构的规制体系

算法行政中形成了政府公权力、平台私权力、算法私权利的法权关系，因而算法行政法律规制的

核心就在于推动不同法权关系之间的协同规制。
1.算法公权力与算法私权利关系的协同规制。算法公权力与算法私权利关系的协同规制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第一，算法公权力问责体系构建。对于算法行政中政府行政权的问责，需要通过建立权

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算法行政问责模式，加强监察问责、行政问责与党内问

责的联系，明确问责对象、问责事由和问责程序等。可以说，我国逐渐完备的监察问责和党内问责体

制对算法行政中政府公权力的规制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政府公权力问责的“党委+监察+行政”体系

已然具有现实可能性。

① 黄其松：《权力监督的类型分析——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18 年第 12 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展鹏贺：《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权力正当性检视》，《中国法学》2021 年第 3 期。
④ 马长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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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算法行政中政府公权力的问责，已经存在较为充分的规范依据，能够依托现有行政问

责体系实现有效规制，当下需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模式，即“党委问责+监察问责+行政问

责+平台问责”一体化的问责体系。
第二，加强行政相对人算法私权利的法律保障及其对算法公权力的牵制作用。算法行政保障行

政相对人有效参与算法行政过程，既需做到对算法公权力的限制，也需做到对算法私权利的保障，尤

其是要加强算法私权利对算法公权力的制约。在算法行政时代，如何实现行政相对人享有的法定权

利与算法权利①的协同保障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法定权利的保障，学界已着墨

较多，本文主要对行政相对人应享有的算法解释权以及免受自动决策权等算法权利进行分析。其一，

算法解释权。对于算法行政中行政相对人享有的算法解释权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条第 1款规

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第 7 条、第 44 条、第 48 条

等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包括知情权、决定权等。综合以上条款，行政相对人享有的算法解释权

已经具有清晰的轮廓。当然，算法解释权不应是绝对的，需有效衡平算法解释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

之间的价值冲突，厘清其在算法行政中的适用边界。其二，免受自动决策权。免受自动决策权旨在通

过法律向个体赋权的方式，逐步使行政相对人拥有与算法相抗衡的机会与能力，以实现算法时代的权

力与权利平衡。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第 22 条规定数

据主体有权利不受一个仅仅依靠自动化处理的决定限制。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针对刑事司法领域出台

了《刑事案件数据处理指令》，其中第 11 条要求成员国有义务禁止仅基于自动化作出的、并会对数据

主体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②。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要求进行了特

别规定，因而可以适当拓展《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关于免受自动决策权的范围，使其能够涵盖算

法行政形式，使行政相对人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的决定。
2. 算法公权力与算法私权力关系的协同规制。算法公权力与算法私权力关系的协同规制包括三

个方面。第一，加强政府与算法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推动算法公权力与算法私权力的有效互动及制

约。算法行政中的数据已然构成权力行使的重要基础，而平台在数据获取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这就需

要在保障公共利益及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的前提下推进数据规范、高效共享。在实现方式上，可借助隐私

计算等新兴技术，其“可用不可见”之属性将为数据安全共享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算法平台可根据《数

据安全法》第 33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5条的有关规定，对政府的数据处理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第二，明确政府是算法行政中的唯一行政主体，平台责任可根据行政协议内容进行追究。无论行

政行为模式如何变化，无论行政行为的具体客体是个人、集体还是自动化系统，在法律意义上，作为行

政法律关系的一方，政府始终是行政主体。算法平台（或算法③）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技术法律服务属

于一种行政协议关系，若算法平台（或算法）存在过错，其需根据行政协议的具体规定承担相应责

任④。此外，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算法私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第三方机构保持独立，可通过提供安

全评估、合规评估、安全审计等服务，为算法私权力的行使提供更为客观、公正和专业的监督。
第三，从算法行政关涉的公共利益出发，参与算法行政的平台需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在算法行政

中，算法平台私权力的责任构造旨在加强对平台私权力的规范，使其与其他权力（利）主体实现协调和制

约。在确保平台私权力程序嵌入正当性、规则设定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问责体系，推动平台私

① 算法权利是算法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规范算法权力行使、防御算法权力滥用风险的权利类型，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开放

结构和规范弹性的权利束。参见温昱：《算法权利的本质与出路——基于算法权利与个人信息权的理论分疏与功能暗合》，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② 蔡星月：《算法决策权的异化及其矫正》，《政法论坛》2021 年第 5 期。
③ 目前，学界关于算法（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囿于篇幅，本文仅以算法平台为例进行分析。
④ 马颜昕：《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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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规范化。网信部门可以牵头制定和完善算法平台私权力行使的关键性规则，回应不同主体的利益

诉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平台私权力行使的风险。实际上，有关算法行政中平台私权力责任构造的法律规

范已经较为完备，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晚近，《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关

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更是对平台私权力责任问题进行了直接规定。
下一步，需加快落实规范文件规定的相关责任要求，抑制平台私权力的无序扩张，同时强化平台

私权力行使的自我规制，如推进算法平台行业的等级管理体系、黑名单管理等配套制度。
3.算法私权力与算法私权利关系的协同规制。算法私权力与算法私权利关系协同规制的重点在

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算法平台需在安全合规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和分级分类原则指导下合法采

集、共享和处理行政相对人的数据。其一，安全合规原则。首先是原始数据来源的合规，原始数据必

须确保基于合法方式获取，遵守“告知—同意”的合规要求，否则将直接否定算法私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基础；其次是计算和共享过程中的安全合规，各主体之间的数据交互应以安全的加密状态（如同态加

密、差分隐私等）或在安全可信的环境中进行交互。其二，数据最小化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data 
minimization principle）要求平台在收集和使用数据时，以实现既定目的为标准，最小范围内收集数

据。其三，分级分类原则。数据分级分类原则是《数据安全法》规定的核心原则，算法行政中的数据共

享和应用需综合考虑数据属性、质量、敏感程度等要素，对数据进行精准分级分类，采取相匹配的安全

保障措施，在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释放数据价值。
第二，算法平台需配合政府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算法私权利。具体而言，平台需履行好以下义

务。其一，安全保障义务。《数据安全法》第 4章明确规定了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算法平台必须确保数据安

全和个人隐私。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构建行政相对人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如制定内部管理制

度和操作规范、采取加密等安全技术措施、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制定并组织实施应急预案等；

二是流程管理，应建立多节点核验方式，通过审计、评估等多种方式降低数据泄漏风险。其二，充分告知

义务。平台要切实履行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充分告知义务，这是行政相对人算法私权利获得保障的关键。
根据《数据安全法》第 33 条的规定，平台在与政府进行数据共享时要切实履行好相应告知和审核义务。
此外，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 58条作了专门规定，包括建立健全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监管机构、

明确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规范处理数据的义务、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等。
（三）算法法权中心规制思路的价值旨归

算法法权中心规制思路的价值旨归在于调和算法行政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需要明

确，价值理性强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算法行政必须首先要建构理性的、正当的价值目标，技术理性

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与工具①。价值理性能够引导技术理性的方向，要适度调和技术理性与价

值理性的背离趋势，推动算法行政中行政法价值理性的复位。
第一，个案正义是需要坚持的价值立场。技术理性不应扼杀政府行政裁量权实现个案正义的内

在功能，原因在于“保障人民权利是行政法的根本价值追求”②。《行政处罚法》第 34 条规定，行政机关

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在法律秩序的框架内，无论算法行政还

是其他行政模式的兴起，都不应当以扼杀行政裁量权为代价，如此方能实现《行政处罚法》第 6 条规定

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法律价值。
第二，数字正义是算法行政规制的价值准则。与数据正义、算法正义、计算正义相比，数字正义追

求“数字技术应用，尤其是算法应用满足人权、正义、法治价值的一种理想状态”③，因而更加契合算法

① 李微、张荣军：《价值理性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及其伦理边界》，《贵州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② 周佑勇：《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的精神气质》，《政法论坛》2022 年第 3 期。
③ 周尚君、罗有成：《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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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规制的价值需求。数字正义的实现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于数据资源的合理分

配而言，《数据安全法》第 28 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符合社会公德和伦

理。数据是算法行政运行的基础要素，算法行政规制需重视数据伦理治理的重要价值。德国数据伦

理委员会认为，负责任的数据治理遵循前瞻性责任、对相关各方权利的尊重、为公共利益使用数据和

共享数据、风险充足的信息安全级别、以利益为导向的透明度等原则
①。我国需依托《数据安全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与数据、算法密切相关的法律，推动算法行政伦理规范化，保障数据收集、利用、共享的

合法、安全及有序，以促进算法行政的规范发展。其二，对于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而言，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伦理规范》第 7 条明确规定，要充分尊重并保障相关主体的隐私、自由、尊严、安全等权利及其他

合法权益。当前行政相对人的算法素养培育具有紧迫性，需要直面数据思维、计算思维等算法社会带来

的思维挑战，加快提升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的素养和能力。其三，对于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

的规范有效而言，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应用自律公约》等从

算法责任角度对算法的技术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算法行政的法律规制需要加快开展算法伦理审查，开

展算法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防控，有效处置算法安全事件。

五、结语

在算法勃兴的时代，政府因应数字政府的变革需求，在“政府即平台”的理念下推动了政府的数字

化转型，为算法行政的运行奠定了基础架构。算法信任、数据优势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人工决策的有

限理性。法律代码化编程和法律算法化运行将更为标准、严格、可信、高效地执行法律规则，尤其是对

海量数据分析和非现场执法需求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实现决策的一致性、即时性和普遍性。但与此

同时，算法行政亦面临着技术层面、法律层面、价值层面等多层面、多领域、多样化的风险挑战，可能对

公共利益及行政相对人的个体权利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亟需法律予以回应。
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以“算法法权”为规制对象实现整体性规制，现阶段亟须建构以“算法法

权”为中心，法律、伦理、技术与自我规制为一体的系统性规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

从算法行政中算法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认知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制度不确定性风险的消解三个维度

进行规范构造；其二，以算法法权关系架构为中心，推动政府公权力、平台私权力、算法私权利之间不同

法权关系的协同规制；其三，算法法权中心规制思路的价值旨归在于调和算法行政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

性的失衡。技术理性是达到价值目标的手段与工具，价值理性能够引导技术理性的方向，要适度调和技

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趋势，个案正义和数字正义是算法行政规制需要秉持的价值准则。

The Risk Scenarios of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on and Its Legal Reg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Relational Architecture of Algorithmic Legal Rights

Hao Zhibin
（School of Economic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P.R.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lgorithmic advanc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al demands of 

① Data Ethics Commission， “Opinion of the Data Ethics Commission”， Data Ethics Commiss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2019，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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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governance， governments have promo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operation of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on.  Algorithmic trust and data advantages can greatly mitigate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of 
human decision-making.  The algorithmic operation of law can facilitate the standardized， rigorous， 
trustworthy， and efficient execution of legal rules， particularly in the analysis of massive data and the 
enforcement of non-site-based law enforcement so as to achieve consistency， immediacy， and 
universality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However，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on is faced with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at the technological， legal， and value levels， which may substantially 
affect public interests and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As a result， legal 
responses become necessary.

Existing studies show that algorithmic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power-right” framework， 
leading to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subjects， the expansion of power scope， and bidirectional 
power interactions.  Notably， these analyses only focus on algorithmic power and algorithmic rights 
but lack systematic regula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algorithmic public power - 
algorithmic private power-algorithmic private rights”.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egal 
right” theory into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ve risks and w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algorithmic legal rights” and aim to achieve structured and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private rights， algorithmic public power， and algorithmic private power” in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algorithmic legal rights， namely “algorithmic 
public power - algorithmic private power”， “algorithmic private power - algorithmic private rights”， 
and “algorithmic public power - algorithmic private rights”， a systematic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ve risks can be achieved， which can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algorithmic private rights 
for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and restrain the exercise of algorithmic public power.  This framework 
can provide a feasible approach for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and risk adjustment of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on.

In summary，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ve risks requires focusing on the 
scientific configuration of “algorithmic legal rights” and on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regulatory 
system that combines law， ethics， technology and self-regulation.  In terms of the design’s 
approach， it includes constructing norms to address uncertainties of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lgorithmic uncertainty risk， cognitive uncertainty risk， and institutional uncertainty 
risk；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ulation of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 public power， 
platform private power， and algorithmic private rights， with the architecture of algorithmic legal right 
relationships at its core； reconciling the deviation trend betwee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at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should uphold the value criteria of individual 
justice and digital justice.
Keywords： Algorithmic administration； Algorithmic risks； Legal regulation； Algorithmic leg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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